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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四川君和会计师事务所受本公司委托，对公司 2005年度的会计报表进行了

审计，并出具了《关于东方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说

明》。现将该《说明》披露如下。 

关于东方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 

  四川君和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东方锅炉（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锅炉”）的委托，对东方锅炉 2005 年度的会计报表进

行了审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关于做好 2005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

的相关规定，现对东方锅炉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说明如下： 

  一、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及会计处理 

  根据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东司人资[2005]110 号文件《关于对东方锅炉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2004年度工效挂钩新增效益工资额度的报告〉

的批复》及东司人资[2005]51号文件《关于对 2004年度工效挂钩清算结果的批

复》，应补提 2004年度效益工资 53,797,800.00元，同时补提 2004年度福利费、

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等 9,952,593.00元，两项合计 63,750,393.00元。因

上述批复时间滞后，造成东方锅炉无法在 2004年进行会计处理。 

  东方锅炉对上述事项进行了追溯调整，调减了 2004 年末的未分配利润

44,625,275.10 元和盈余公积 19,125,117.90 元,调增了 2004 年末应付工资

53,797,800.00元、应付福利费 7,531,692.00元、其他应付款 2,420,901.00元；

同时 2005年度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期初数和利润及利润分配表的上年同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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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作了相应调整。 

  二、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理由 

  1、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两个文件批复的是 2004 年的工效工资，因此费

用归属期应为 2004年度。 

  2、该项费用对 2004年度合并会计报表净利润有重大影响，占 2004年度合

并会计报表净利润的 15.43%。 

  3、造成补计工资的原因主要是国资委对东方电气集团公司实行工效挂钩考

核办法，而东方电气集团公司对东方锅炉的工效挂钩指标必需在国资委对东方

电气集团公司的工效挂钩总指标明确后才能下达，而该指标需在集团公司的年

度决算批复后才能明确，因此导致东方锅炉在 2004年度时对应计提的工资指标

估计不足，具体金额难于确认。 

对于上述重大事项，我们在审计中进行了重点审查，并与东方电气集团公

司取得了联系，专门询问了上述情况在 2005年及以后年度是否仍然存在，得到

的答复是以后年度不会发生上述情况，并取得了国务院国资委国资发[2005]303

号《关于做好 2005年度中央企业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工作的通知》文件。

经对相关资料进行的分析判断，我们认为上述事项性质上为以前期间发生的重

大会计差错，东方锅炉对上述事项作为重大会计差错进行追溯调整，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的规定。 

 

 

          四川君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〇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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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并通过了该事项。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根据实际控制人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东司人

资[2005]110号”《关于对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2004年度工效挂钩

新增加效益工资额度的报告〉的批复》及“东司人资[2005]51号”《关于对 2004

年度工效挂钩清算结果的批复》，在编制公司 2005 年度报告时，经四川君和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采取对 2004年度有关事项进行了追溯调整的处理方式：补提

2004年度效益工资 53,797,800.00元，同时补提 2004年度福利费、工会经费、

职工教育经费等 9,952,593.00元，两项合计 63,750,393.00元。上述事项所作

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处理，采用追溯调整法调减了 2004 年度未分配利润

44,625,275.10元，调减盈余公积 19,125,117.90元，相应调增了 2004年应付

工资 53,797,800.00元，应付福利费 7,531,692.00元，其他应付款 2,420,901.00

元。2005年 12月 31日的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期初数和 2005年度利润及利润

分配表的上年同期数也作了相应调整。 

  董事会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发分配[2005]303号”文

的相关规定，认为造成上述类似情况的客观条件今后不会重复出现。因为“国

资发分配[2005]303 号”明确规定，“实行工效挂钩的中央企业，应将企业按国

家政策规定计提的有关工资性支出，经国资委核定批准后可一次性纳入工资总

额基数，企业以后年度不再单独计提。企业职工的所有增资，均应由效益工资

列支，不得多头提取或重复计提工资性收入。”按照此规定，自 2006 年起，本

公司将按规定计提的有关工资性支出经国资委核定批准后可一次性纳入工资总

额基数，以后年度不再单独计提。 

  公司独立董事参与了对本事项的审议。四名独立董事一致认为，上述重大

会计差错更正处理，没有对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造成损害，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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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同意该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处理。 

  公司监事会就本事项有关文件、资料进行审议后认为：该项调整系按照国

有资产管理有关规定执行过程中引起的正常调整，依据充分，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财务会计制度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监事会同意董事会关于就本事项

做出按前述内容进行重大会计差错调整的意见，以及就其原因和影响所进行的

说明、分析。监事会将在今后的工作当中，一如既往地对公司生产经营中的重

大事项予以密切关注，维护出资人的利益。 

 

 

                   二○○六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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